18T B R T )

1145 B 353 ¥ 4465
DOF A REAEZHRECRBREFRERT

AR 4 M F

FW@AWW?@##¢EE ik SRR BTG 2R
(1124%);?;1'5 %9874%.) ajx}‘;‘uﬁﬂ%é’gzm*mu&?; 2|
| (1142 B % @ 3 5128%) > @pﬁ#ﬁﬁ%- wwaﬁ
‘“?%ﬁﬁﬁﬁﬂﬁi I N SR N SR o T %
Fig TRFEEIAZLALE Art@aERTI X zg.v
EFREFENFIARE > T4

poo i SRR

BLg A
FREF

-~ ZR2HEOOMOOK0E 5L (TH AR H ) FT
g%agﬁw;7wpﬁA,zlmm%fﬁgﬁawﬁw
2F (THARSP) »w o @R 4 %d ’ﬁ“???ﬁ%%é‘jli
Fe? ® A (FH ST 20) R TI6IKVL 2~ & & 4
THFR AP E A 1A | 2T ‘)%%"-é"’ﬁﬂ(“{P/?f’f7 ¥
BREA R F2olIMNEFTE IR BFFRIAE (T
AFIAL) o RBEE QR HEIREG R AT
Be g Rpd ~ R BRRBRLEYEREF 2 ER
AP TEEIEWRS R FREE ARIEH (THAERDL T
B) L TR AR EETY AR AFH AR
IR WL AFIRTATERRSFZYGE TR oA M
v Faed 3 it N A3 i iERE AER AT
AFEREFZFERRPY AR ARI P TR GFT



bl

3 ) Moy AT R Y
12272 PR P 15_—1.112419’5 20p 14p=
E

>4 223 [, « T A Rl s > A L 2 o\ =)
A S Ry “’*a§ .—'—n.g'@%]ﬁ”la

(< HF 2

i)

N—

[

X

ﬂ \m‘L
(w

4

1 fgre iTdrd 2 gFiERE

1 4
THIWFREY) RET 2
i) AR ESEPTE R S
A2 R AP SRR B~ B S

e cRFHREFEREFUL AL
AEZHMERLLEAS AL I HE RFHRET Bl
LB E A o

LU

N

1“—%$%’ﬁﬁ%*%%ﬁ§%ﬁﬁ
1%&1(%%%§m8ﬁ>’émw@¢%
TRFRLEIBREZLALE A E
%%MW$ AAFZERAE 0 BT i%
2 R 2T3E 22 E 0 F R FiE %109iE % 198 ~ % 16152
2~ %161152.3~ %1631F2.1% % 164153 % 1700 2R 2 2.2
Fl 0 &R AP o

IS
?-35 '““ oo~ _B\T%‘

I AL H Al ééﬁ%i?bf;@iﬁgﬁ% BB AXEREG
REBS M > R2EF DT R ARR 2 0 FE TARS TP
o RAFEFRE FID8IELAF G j2] > 25 Hpa 4 o

AR E Y TR IR



\\\Xr

~N

N

IBEREY o EHMITEG N ARER BN
Hfeh ¢ o KA (55— 5113141092 112F ~ ~1
FFEH253343T244F )  PrEE A 3 o~ X gE AR
gz e g Rap s (% - $15218~109% 11
2~ 167-23168 ~ 4091 413F 5 # 5 - $19122~109% 11
2~167-22168F ) > # 3 112#97 20p RFEB T T L i
i PHE PR S 285% (M E- $39267TF ) ~ & 455 00-000
BEAEA P2 2w lN (5 - %917 ) ~ 112
E£99 200 BT HHRFELEIN (85— $993100
F) “ZHEBRBEFERRBAL L Tkl (5~ %1
53F ) ~ ZHER AL AR SRS (X - 5155215
TE) ~ 24k mﬁiﬁil%ﬁlZ”GB}%ﬁﬁﬁ— % 1122540891
B T T L ARAT L BL62 0 63 B¢ R T AR M FALLD
(8 %- %1972 279F ) \f@?:ﬂﬁ\¢“1 P8
B0 FRME AIE2 29215 (4% - %2851 293
)~ 2R FA113#97 50 2 R T ¥ 113102751358
“mﬁ(ﬁé—%gmﬁ)~/£?wT‘é““ Pef L)
1231 (85— %2952297TF ) ~HP &L
fvﬁ AP BALALREE2 89510 (4§35 - %299
) ek P RYTE (HE5- $3215327TF ) ~@ A1z
ift”':‘ %L/WA*,, j_u/T\ .Lj_-éL ”gf“iﬁb*l’bfﬁi‘lf'\
1]
b

T ™
)73'%

£ - $3203351F ) @A IFRD 2 FERY - 4
E PRI TE B T EERRAPFLL RS
=1 éiiﬁ%(wﬁé—-$3&ku%9ﬁ) BE VA KR
FIRENEREZ A BEINE FRIRNIFTTLE
47?°j‘3‘—?¢’$b¢ﬂgf A EFHE R RS RS

?‘/—‘%%LLIH

RRR AR (TR ML RR R 0 A S - A
REERERRIOT CRAR S BT LR S L P
Bl om 1A% 13x:3 L*ﬁhfjﬁ‘“/f IR E?'IJ",% i A

b
i
mj



42 TERAF 0 TR afcﬁm%?mz:&t‘)@ 17Tpigx o 2
TH T EERFEAY B E PR N HRTATR T
r%g.l‘ggb;#’zJ ; ARk H HE o ““B%/ZLP*)\?('&%&J
FOB) 2 EBRRP ARG NN LI B AL
2R ERAF S A (HBETH48) ’3‘/’7\4‘»?"??4“4
o BYEFAEI ENAS R TYEHRI T ARIES &
Jr A N 2 & L A I 2 #}%f,}‘n_ﬁ.«f 7@;5"“’3& v IR
g2 FES e T HB YRR T 2L
AERE T UL YA f@z;%q},{%,ﬁigé ri/‘%""%z@/“\‘vﬁ-;fj
FoEHEERFASE IV B %ﬁ#%f*ﬁ@tﬁf#*#
TI* % £ (RHLTHOE) o "% WA LSUETE o kA0
REIILT T TR F o 2GR P 0 HEALS
o W Tt S A T BT EREISFE A

g, > BV RERER /—/z“%iifﬁufi‘/jﬁ""f DL

oo AEAGA/E WY 2 k{é;\aﬁbb}%}ﬁuﬁ

\

L g—nju;fﬁ;;a,
%3 ?ﬁlﬁﬂ%éi7%##’mi+7%?MQ%ﬁ%
KEA AT R ERAEN P BAEI P A A%

\\\

A Fre
Mo P HERABEANEEAMEESN S LAERE > iR
B- SR ERRPF > 0 ik %wp P ik 2 R L
AR
iy i %46:’11»%‘74*”“&'%#&3;13"2% HrEEFL 5 TR
W rj‘“fJ 2RI 2 o REEERF AT TR
NS NIRE i%##ﬁi“f~@£ﬁ’*pa*ﬁ &
REEHFECRSALGE G TR T ERAF L
R TR R 1 R AT EE RS L
4 ‘ REETEMREEAE - AR LR SR F AN 7 TN
ag$g~W§ AP L= e ST MVANERE s 4R M
5o 2B Kk ?Pfﬁé‘_%‘é?
fs-.'_\éa‘wf’s&g\%’fx;mgzwﬁiiﬁa EREERRAFLGS 03
A T EEA2 2 T ERPF AR EHEA LR
RS s B AR g kg E A



WAL LR EERTE O BIFEF6FF2A
A &2 B ASM T Tk ek (112£87 229 sl
ARIEBER THEFEREF CFTRARF VBT
BE BB EEF O ZRFIEBRSL R T RATIH T
YL LA BARRE) AL TR ARSI
,i,%ﬁapg«ﬁﬁJ*ﬁﬁﬁn~2~3%ﬁ§mﬁ:w£§%
#$m%$~» j&ﬁ’xxﬁwzé%4ﬁi”lmm¢x%£:
R B ﬁﬂ~%(ﬁ) LR WM Y L P A2 B
¢#@Agﬁgmumﬁfﬁmﬁf’ﬁéﬁiébﬁ F X 2e
T ARSI R EAY 0 2 k2 AR R T2 A
%%@%%%agﬁﬁﬁwgﬂﬁéj?Mﬁm%%i’%

| %?%g WERERLFAH o R E AP

EAEP ~ 2R ﬁmﬂ%@m AL PR R 13iER

LG %@@”?iw<a CE TR R

TSR AR SR ﬂ? CHREER BT

Hr g F ) o ARFHITRE T NGRS TR
FE g

7 J%M$~%BM~Tw@ﬁ%%%a\

PEARMN B T e BA TpEn ) G

/%‘“ZT‘B iz 2R & Kﬁ'% %L om ;’—'L%—Kﬁ;, A GFY 5 D if;_)%‘\

/F yES %467';}3};4;5??”;']}?‘%glji}%@gijé/—‘—é/{% ’QT’%,ZJ:i'E_,
2

V% BN . /‘;: NAL 27 —r-/Fy. 2 =7 - /,_l_f\, > =71 /Fy o S—
?"i “:“JPPT’Z,kri_—LfTR AT ETAR W 2 F Y < '*@U$\F = BTF

v
i
%#‘“d

&?éi%%%%“%ﬁﬁ;ﬁwﬁaff%#ﬁﬂ

PRRFPRARBEST 2 &0 03 W of A2k 3
PrfFh o 2 B2 FHARIE L AP EHHY
?w%ﬁ%i%ﬁ;%ﬁ%$1%b4i%%##7?’ﬁ



%%ﬁ‘f%?ﬁﬁﬂ%ﬁﬁﬁiiﬁi%ﬁﬁifé’é

AGIE % 32z et B E AP B o

/.

s e B 2 H* BV SR R MR B E 0 W
R AR R S A S B ERS E
7 iﬁﬁwm%wémﬂ%ﬁﬁﬁﬁﬁz,ww’@ﬁgﬁﬂq

+—
N

2R RELZFT > NFHELE > uR LB E2 ZER
Fro AT AR BLTIER AR FE - PR AR
LHEATA03RFE R S e L 2 R > T2 %500k
PR JE %\.ﬂv}g Joz s B 20 ']“i‘,“-P— }E-?‘,%‘j’ ) F,\Lﬁillﬁxl'ﬂg‘,
TIPAREE o IR ER ) R RRE R
ooe iR ZRE) oM TE R0 TR p R 2 Ak BE
By v WELETd > Ty BEFRZ RFIERE 0 &
B slde- Bl T2 WA AT HREL
EFFF UGS h ORI AEEREFT R TIER

AR EERY TR BEERRW
Ao R AR O PITRAREE B BH i ka

i

Ny

—

! )

o)
SIS
’?"}

<

¥

. LN &
oo B AXRI B ITN TR FALICERY T EWE
BHEPHL G PR EAT I BEATCEREY A EG I

FOoORFALIEEG A UFRES MY EPDE L ESZ I -
TR AREFF AR AL LTI BT Rk b
FTRERT LIS (ARFFTEE0F ) HET 40 4P
REWPEIFAZREIFRERIF 2 AN FEI D 7 o
HARBE2Z 22 TR B TAC O GAASHF TR
AR AR R e hdm AT (3 HTE) o
A2 BT ORFEEZEZET BB ERIpY RV
PR AL R R RO R 2 £ R



Flde— L X 2 e o

T Z_ FI =*

%w
WY,

F R #ﬂ EAR FL
0000000000’%{& >
P":'/f@/ VLEIRE
1 ( ARG
i T B
T2 % ﬂF F’“ 4
AR B A
A B Rgbe i

12 % %

¥ 3

:'t’
P
E
™~

SETPENAEE P

=7

’ B -

BT,

'y Wfﬁ*r

LA S
o~ FARR 27
SRR %‘r%

-}

—

d

2} 5
- Z

R
% g

“F’ELH\.»

e

DAY
g

3 7

E

ud

7~

4

~

N /

4-

“\

7~

W

éﬁ“ﬁﬁﬁﬁﬂ%“é&“ﬂﬂd 72 ]

2 R 2T l?ﬁf‘"% ﬁi—mf?\:}fr

B simds > £ 222 $590F2 R

s y

=

ARR:

P RAD F AL BT R
BiFw v 4 Wli,&ﬁ@—ifﬁ #*

RS 0 A A BT

N

g

‘1‘1

N

g

E4
11%%ﬂ#bﬁﬁAi_m»
72 RERIRE L A
gﬁ&if:l%jft4'7 PR
WwrrHE i$%}ﬁl;}ﬂ_§;ﬁlﬁ B o
hdZ 369F ) ¥ v iz F R a2 ¥4
WERT > L2 arz B0 ﬁ;:
» TALA N ALEIEY f A S
W (ARFE LS $42243F ) £ - —wﬁ—
FARE

y 7R %

~N

i_q’m 4

/T_,

LAY

N

2

ar_ﬁ)a'-r

~ 0

Y
7 &

L

—

7 —

e s

wﬂmz%7m+%kﬁilﬁ
Eoo UL R X LML R
B3 EAR B e A K2
WE R R - TP HEUIFPE R P

2

e,?e

CASS



B ARBRARL 2 PR EFE B A Rk S 4 8
BNz g2 22747208 (And 54324

F) 2 £ @A) $T4E 5290 94352 T A d B35k
FET 2 pAzlEp o SR HFATER (TR ) DE oo WAL
AP BE DR LEFEEL > GRRE L2 E
Hapfh»edk > a g REANF L CEF REFF P Fw2iE
FiEAE FT0EZ1F 1 %42 R F g 2 o

- Fp R IEFAoP 0@ e
FSAMSUNG= 14 > @ ) T @A L 7 AP R @2
ﬁi 1o P R RIS R BRF T AR R
T AR L)I}«Jff'—v-—»SAMSUNGi%IA ¥t g2 e - Bk

F]Q )

4 = EN ® 114 = 3 : 20 P

Kot B wwa;g{
Mo AT RIEd 2

Z \m ALY L‘ ‘\_l_ ':\,
piiE &R e

¥ = o R 114 8 20 P
B R 4 I R A6
«)g T AR 2 - —‘ﬂhf s ] B FHE LT R B Hp %E’fqﬁi%ﬁ—iﬂ;{x

$N\R



I *+5F §~T o4&

-~ ERREFTEERAS -

S FELFAAE AR AR RERRL G AR R
BRI BRAF > RBEEAERR -

S AEIEBMFET O REI P THE YRR o

wo A RFALEF DERCARG BRI TG ILFT Y B
FRAFIG R RS S A RER IR RILFET
SAREN T BT /:ﬁ‘—a/ﬁ; \;f@,@)%}-%‘) 7 o

I AP

BA e ABHF7F 2 22 %

BRI E RSP AR A 2 s R A

ARG HERPAIEREL T AN R AR A
BARIEAERRAY BERGHEP o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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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446號
公  訴  人  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文宗




上列被告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2年度偵字第9874號），本院受理後，認不宜逕以簡易判決處刑（114年度虎簡字第128號），改依通常程序審理，而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告知簡式審判程序意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並判決如下：
　　主　文
陳文宗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三款之非法提供土地堆置廢棄物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參年，並應於判決確定之日起壹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伍萬元。
　　犯罪事實
一、陳文宗係雲林縣○○鄉○○段00地號（下稱本案土地）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之所有權人，王仁作則係久慶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久慶公司）向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輸變電工程處中區施工處（下稱台電公司）承攬「161kV虎科～台區線電纜管路設計及施工統包工程」之下游包商禾善砂石行之業務執行人，就負責之台19線與龍岩分線之路邊管線工程（下稱本案工程），原應依契約規定，將刨除路面、挖掘管線所得包含廢柏油、大小水泥塊、廢磚塊等營建混合物之事業廢棄物即時送至英棟土石方資源堆置處理場（下簡稱英棟土資場）處理，王仁作竟為簡省運送費用，而向陳文宗商借本案土地，作為本案工程所生事業廢棄物之暫置處所使用。而陳文宗知悉王仁作所欲堆放之物品，為王仁作承包本案工程所生營建混合物之事業廢棄物，而其本案土地並未經申請許可得貯存營建混合物之事業廢棄物，而仍基於提供土地堆置廢棄物之犯意，於民國112年7月間某日迄至112年9月20日14時50分許止，無償將本案土地提供予王仁作作為堆置本案工程營建混合物使用。王仁作於借得本案土地後，則與吳聰然（2人均另經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明知渠等均無廢棄物清除許可證，王仁作竟僱請吳聰然駕駛貿榮汽車運輸有限公司（下稱貿榮公司）所有之車牌號碼00-000號砂石車，將本案工程施作所生之營建混合物載往向陳文宗借用之本案土地暫置。嗣於112年9月20日13時許，吳聰然正駕駛砂石車將工程產出之營建混合物堆置於本案土地時，為前往他地勘驗廢土案件之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下稱雲林地檢署）檢察官、雲林縣環境保護局（下稱雲林環保局）人員路過時發現，經確認本案土地堆置之物為未經分類之廢木材、混凝土塊、廢太空包、瀝青塊等營建混合物後，而悉上情。
二、案經雲林縣警察局虎尾分局報告雲林地檢署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一、被告陳文宗所犯之罪，屬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所定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亦非高等法院管轄之第一審案件，而被告於本院行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本院卷第28頁），經告知被告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被告及檢察官之意見後，本院合議庭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是本案之證據調查，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規定，不受同法第159條第1項、第161條之2、第161條之3、第163條之1及第164條至第170條規定之限制，合先敘明。
二、至本判決其餘引用為證據之非供述證據，均與本案事實具有關聯性，復非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均有證據能力。
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偵訊及本院準備、簡式審判程序中均坦承不諱（偵卷一第11至14、109至112頁、本院訴字卷第25至34、37至44頁），核與證人王仁作、吳聰然於警詢及偵訊中之證述大致相符（偵卷一第15至18、109至112、167-2至168、409至413頁；偵卷一第19至22、109至112、167-2至168頁），並有112年9月20日現場照片暨查扣車輛、聯單照片28張（偵卷一第39至67頁）、車牌號碼00-000號營業大貨車車輛詳細資料報表1紙（偵卷一第91頁）、112年9月20日檢察官勘驗現場筆錄1份（偵卷一第99至100頁）、雲林縣環境保護局環境稽查工作紀錄1紙（偵卷一第153頁）、雲林縣環保局稽查圖片檔案1份（偵卷一第155至157頁）、雲林縣政府112年12月6日府農林二字第1122540891號函暨褒忠鄉龍王段62、63地號申請農用設施相關資料1份（偵卷一第197至279頁）、久慶營造股份有限公司與英棟土石方資源堆置處理場之合約書1份（偵卷一第285至293頁）、雲林縣環保局113年9月5日雲環衛字第1131027513號函1紙（偵卷一第375頁）、久慶營造股份有限公司與禾善砂石行之工程契約書1份（偵卷一第295至297頁）、歐明憲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與禾善砂石行之合約書1份（偵卷一第299頁）、扣案物照片7張（偵卷一第321至327頁）、證人王仁作提出之營建混合物清除計畫書、營建混合物合約書1份（偵卷一第329至351頁）、證人王仁作提出之清運照片、委託或共同處理遞送聯單、過磅單、事業廢棄物妥善清理紀錄書面文件1份（偵卷一第353至369頁）在卷可稽，足認被告上揭出於任意性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得採為認定事實之證據。本案事證已臻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參、論罪科刑
一、按廢棄物清理法（下稱廢清法）所稱之廢棄物，分為一般廢棄物及事業廢棄物2類；建築廢棄物，屬於事業廢棄物之範圍。而工程施工建造、建築拆除、裝修工程及整地刨除所產生之事業廢棄物，固屬內政部於102年6月17日修正公布之「營建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種類及管理方式」編號7所規定之「營建混合物」；然依其規定，須經具備法定資格（編號7第3點）及具廢棄物分類設備或能力之再利用機構，將產生之營建事業廢棄物加以分類（編號7第4點），經分類作業後，屬營建剩餘土石方部分依「營建剩餘土石方處理方案」處理；屬內政部公告之一般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種類部分，依公告之管理方式辦理；至其他非屬營建剩餘土石方，亦非屬公告可再利用部分，應依廢棄物清理法規定清除處理或再利用，送往合法掩埋場、焚化廠、合法廢棄物代處理機構或再利用事業機構（編號7第5點）。亦即，僅在分類後，依相關規定處理可作為資源利用者，始非屬於廢棄物，倘若未經分類，即非屬「營建剩餘土石方」或「一般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種類」，自仍應依廢棄物清理法之規定清除、處理或再利用。本案被告提供土地堆置之營建混合廢棄物為其刨除路面設置管線工程中所產生之廢棄物，而本案之營建混合廢棄物未經分類處理，惟無證據證明上開廢棄物具有毒性、危險性，且其濃度或數量足以影響人體健康或污染環境，故仍認屬一般事業廢棄物，而應依廢棄物清理法之規定清除、處理或再利用。
二、廢清法第46條第4款所規定之犯罪構成要件行為，計有「貯存」、「清除」及「處理」三者。就事業廢棄物而言，所稱「貯存」，指事業廢棄物於清除、處理前，放置於特定地點或貯存容器、設施內之行為；「清除」指事業廢棄物之收集、運輸行為；「處理」則指：⒈中間處理即事業廢棄物在最終處置或再利用前，以物理、化學、生物、熱處理或其他處理方法，改變其物理、化學、生物特性或成分，達成分離、減積、去毒、固化或穩定之行為。⒉最終處置即衛生掩埋、封閉掩埋、安定掩埋或海洋棄置事業廢棄物之行為。⒊再利用即事業產生之事業廢棄物自行、販賣、轉讓或委託做為原料、材料、燃料、填土或其他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之用途行為，並應符合其規定者，廢清法第36條第2項授權中央主管機關即行政院環境保護署（112年8月22日改制升格為環境部，下轄氣候變遷署、資源循環署、化學物質管理署、環境管理署，及國家環境研究院。下依所引用訂頒或發文時之名稱，簡稱環保署）訂頒之「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第2條第1、2、3款亦有明定。從事廢棄物清除、處理業務者，依廢清法第41條第1項前段規定，應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申請核發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文件後，始得受託清除、處理廢棄物業務。且依同法第42條授權訂定之「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管理辦法」第8條第6款規定，清除許可業者，倘有貯存或轉運廢棄物之需求者，應檢具相關權利證明文件提出申請，相關貯存內容並為同辦法第13條明定之清除許可證應記載事項（含地點、設施、作業說明、截流排水設施及其他污染防治設施說明、場區配置圖。無貯存場或轉運站者免填）。是依首揭定義及「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管理辦法」第8條、第13條已就清除業者關於貯存相關內容之申請及許可記載規定，足見「貯存」係達成清除目的之非必要附帶行為，而非清除之部分行為，且經廢清法第46條第4款明列應予刑事處罰之法律效果，即屬法規範上誡命禁止之行為，應於所領得之許可文件記載可得貯存之內容，方得合法為之。至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雖未明文定義在清除過程中，為利於後續之運輸、處理，將不同類別性質者加以分開之「分類」行為，然此行為並非廢清法第46條第4款所規定之犯罪構成要件行為，且不在廢棄物清除許可證應記載事項之列，自不得與貯存行為相提並論，逕指其當然包括在一定地點進行堆置貯存，而為廢棄物清除之必要行為。查證人王仁作未領有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文件，本不得從事清除處理廢棄物之行為，又其向被告商借本案土地，更未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將本案土地作為貯存本案工程所生事業廢棄物之用，仍僱請證人吳聰然駕駛砂石車運輸至本案土地堆放之行為，已合於於廢清法第46條第4款未經許可從事貯存、清除廢棄物之行為。是本案被告於知悉證人王仁作所欲堆放之物係本案工程產生之一般事業廢棄物之情形下，而將未經申請許可貯存廢棄物之本案土地提供予證人王仁作使用，係犯廢清法第46條第3款非法提供土地堆置廢棄物罪。
三、按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刑法第59條定有明文。蓋刑事審判旨在實現刑罰權之分配的正義，故法院對有罪被告之科刑，應符合罪刑相當之原則，使輕重得宜，罰當其罪，以契合社會之法律感情，此所以刑法第57條明定科刑時應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所列10款事項以為科刑輕重之標準，並於同法第59條賦予法院以裁量權，如認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俾使法院就個案之量刑，能為適當之斟酌。而刑法第59條之所謂犯罪之情狀，應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即有無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暨宣告法定低度刑，是否猶嫌過重等因素，以為判斷。經查，被告未經取得許可文件，即恣意提供本案土地供證人王仁作堆置廢棄物，所為影響環境衛生，危及生態，妨害國民健康，固應非難，惟其犯後始終坦認犯行，應知悔悟，又本案被告本意僅係無償提供本案土地，供於本案土地附近施作工程之證人王仁作使用，並無證據證明被告有因提供本案土地供證人王仁作使用而獲有利益，其行為顯與有意以提供土地堆置廢棄並借此獲利之土地所有人或業者有所不同，又被告此前並未有其餘前案紀錄，有其法院前案紀錄表1份（本院訴字卷第5頁）附卷可參，相較長期從事非法提供土地堆置廢棄物之地主或或業主而言，對生態環境之危害，並非罪無可赦，倘仍遽處以未經許可提供土地堆置廢棄物罪之法定最輕本刑（有期徒刑1年），猶失之過苛，顯有情輕法重之情形，難謂符合罪刑相當性及比例原則，是被告犯罪情狀相較於法定之重刑，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之同情，情節尚堪憫恕，爰依刑法第59條之規定酌減其刑。
四、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無視政府對於環境保護之政令宣導，未經取得許可文件，即任意將本案土地提供與王仁作堆置廢棄物，破壞環境衛生，危及生態，妨害國民健康，所為誠值非難。惟念及被告犯後始終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而本案土地上之事業廢棄物已經證人王仁作合法清理本案廢棄物完畢等情，亦有雲林縣環境保護局113年8月28日字0000000000號函、、證人王仁作提出之清運照片、委託或共同處理遞送聯單、過磅單、事業廢棄物妥善清理紀錄書面文件1份（偵卷一第353至369頁）在卷可佐，是足認被告對生態環境造成之危害已稍獲撫平，兼衡本案廢棄物之性質、數量及犯罪期間之長短，暨被告於本院審理中自陳生活情況、智識程度及經濟情況（本院訴字卷第42至43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五、緩刑之宣告
　㈠按受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認以暫不執行為適當者，得宣告2年以上5年以下之緩刑，其期間自裁判確定之日起算：㈠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㈡前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執行完畢或赦免後，5年以內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刑法第74條第1項定有明文。
　㈡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其法院前案紀錄表1份在卷可參（本院訴字第5頁），考量其等因一時失慮，觸犯本案犯行，事後已坦承犯行，深表悔悟，本案土地上之廢棄物已合法清理完畢，業如前述，本院認被告經此偵、審程序及刑之宣告，當知所警惕，無再犯之虞，因認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併予宣告緩刑3年，以啟自新。又為使被告確切知悉其所為仍屬對生態環境及法律秩序之破壞，記取本次教訓及強化其法治觀念，認有賦予被告一定負擔以預防其再犯之必要，本院審酌被告之犯罪情節、個人家庭狀況、經濟能力等情，以及被告及檢察官表示之意見（本院訴卷第43至44頁），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之規定，命被告應於判決確定之日起1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下同）5萬元。倘被告未遵期履行前開負擔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檢察官自得向法院聲請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之規定，撤銷其緩刑宣告，附此敘明。
肆、沒收
　　按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得沒收之，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經查：本案被告經檢察官於本案土地指揮實施逕行扣押，而扣得SAMSUNG手機1支，而卷內並無證據被告有於本案犯罪使用該支手機，且檢察官就此部分亦未聲請沒收，本院自無從依前揭規定就扣案之SAMSUNG手機1支對被告宣告沒收，一併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莊珂惠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黃薇潔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0　　日
　　　　　　　　　刑事第四庭　法　官  柯欣妮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馬嘉杏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0　　日
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5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任意棄置有害事業廢棄物。
二、事業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未依本法規定之方式貯存、清除、處理或再利用廢棄物，致污染環境。
三、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提供土地回填、堆置廢棄物。
四、未依第41條第1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從事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或未依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內容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
五、執行機關之人員委託未取得許可文件之業者，清除、處理一般廢棄物者；或明知受託人非法清除、處理而仍委託。
六、公民營廢棄物處理機構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或執行機關之人員未處理廢棄物，開具虛偽證明。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446號

公  訴  人  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文宗





上列被告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

刑（112年度偵字第9874號），本院受理後，認不宜逕以簡易判

決處刑（114年度虎簡字第128號），改依通常程序審理，而被告

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告知簡式審判程

序意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

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並判決如下：

　　主　文

陳文宗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三款之非法提供土地堆置廢

棄物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

日。緩刑參年，並應於判決確定之日起壹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

幣伍萬元。

　　犯罪事實

一、陳文宗係雲林縣○○鄉○○段00地號（下稱本案土地）特定農業

    區農牧用地之所有權人，王仁作則係久慶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久慶公司）向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輸變電工程處中

    區施工處（下稱台電公司）承攬「161kV虎科～台區線電纜管

    路設計及施工統包工程」之下游包商禾善砂石行之業務執行

    人，就負責之台19線與龍岩分線之路邊管線工程（下稱本案

    工程），原應依契約規定，將刨除路面、挖掘管線所得包含

    廢柏油、大小水泥塊、廢磚塊等營建混合物之事業廢棄物即

    時送至英棟土石方資源堆置處理場（下簡稱英棟土資場）處

    理，王仁作竟為簡省運送費用，而向陳文宗商借本案土地，

    作為本案工程所生事業廢棄物之暫置處所使用。而陳文宗知

    悉王仁作所欲堆放之物品，為王仁作承包本案工程所生營建

    混合物之事業廢棄物，而其本案土地並未經申請許可得貯存

    營建混合物之事業廢棄物，而仍基於提供土地堆置廢棄物之

    犯意，於民國112年7月間某日迄至112年9月20日14時50分許

    止，無償將本案土地提供予王仁作作為堆置本案工程營建混

    合物使用。王仁作於借得本案土地後，則與吳聰然（2人均

    另經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明知渠等均無廢棄物清除許可證

    ，王仁作竟僱請吳聰然駕駛貿榮汽車運輸有限公司（下稱貿

    榮公司）所有之車牌號碼00-000號砂石車，將本案工程施作

    所生之營建混合物載往向陳文宗借用之本案土地暫置。嗣於

    112年9月20日13時許，吳聰然正駕駛砂石車將工程產出之營

    建混合物堆置於本案土地時，為前往他地勘驗廢土案件之臺

    灣雲林地方檢察署（下稱雲林地檢署）檢察官、雲林縣環境

    保護局（下稱雲林環保局）人員路過時發現，經確認本案土

    地堆置之物為未經分類之廢木材、混凝土塊、廢太空包、瀝

    青塊等營建混合物後，而悉上情。

二、案經雲林縣警察局虎尾分局報告雲林地檢署檢察官聲請以簡

    易判決處刑。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一、被告陳文宗所犯之罪，屬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所定

    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

    亦非高等法院管轄之第一審案件，而被告於本院行準備程序

    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本院卷第28頁），經告知被告

    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被告及檢察官之意見後，本院合

    議庭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是本案之證據調查，依刑事訴

    訟法第273條之2規定，不受同法第159條第1項、第161條之2

    、第161條之3、第163條之1及第164條至第170條規定之限制

    ，合先敘明。

二、至本判決其餘引用為證據之非供述證據，均與本案事實具有

    關聯性，復非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

    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均有證據能力。

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偵訊及本院準備、簡式審

    判程序中均坦承不諱（偵卷一第11至14、109至112頁、本院

    訴字卷第25至34、37至44頁），核與證人王仁作、吳聰然於

    警詢及偵訊中之證述大致相符（偵卷一第15至18、109至112

    、167-2至168、409至413頁；偵卷一第19至22、109至112、

    167-2至168頁），並有112年9月20日現場照片暨查扣車輛、

    聯單照片28張（偵卷一第39至67頁）、車牌號碼00-000號營

    業大貨車車輛詳細資料報表1紙（偵卷一第91頁）、112年9

    月20日檢察官勘驗現場筆錄1份（偵卷一第99至100頁）、雲

    林縣環境保護局環境稽查工作紀錄1紙（偵卷一第153頁）、

    雲林縣環保局稽查圖片檔案1份（偵卷一第155至157頁）、

    雲林縣政府112年12月6日府農林二字第1122540891號函暨褒

    忠鄉龍王段62、63地號申請農用設施相關資料1份（偵卷一

    第197至279頁）、久慶營造股份有限公司與英棟土石方資源

    堆置處理場之合約書1份（偵卷一第285至293頁）、雲林縣

    環保局113年9月5日雲環衛字第1131027513號函1紙（偵卷一

    第375頁）、久慶營造股份有限公司與禾善砂石行之工程契

    約書1份（偵卷一第295至297頁）、歐明憲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與禾善砂石行之合約書1份（偵卷一第299頁）、扣案物照

    片7張（偵卷一第321至327頁）、證人王仁作提出之營建混

    合物清除計畫書、營建混合物合約書1份（偵卷一第329至35

    1頁）、證人王仁作提出之清運照片、委託或共同處理遞送

    聯單、過磅單、事業廢棄物妥善清理紀錄書面文件1份（偵

    卷一第353至369頁）在卷可稽，足認被告上揭出於任意性之

    自白與事實相符，得採為認定事實之證據。本案事證已臻明

    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參、論罪科刑

一、按廢棄物清理法（下稱廢清法）所稱之廢棄物，分為一般廢

    棄物及事業廢棄物2類；建築廢棄物，屬於事業廢棄物之範

    圍。而工程施工建造、建築拆除、裝修工程及整地刨除所產

    生之事業廢棄物，固屬內政部於102年6月17日修正公布之「

    營建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種類及管理方式」編號7所規定之「

    營建混合物」；然依其規定，須經具備法定資格（編號7第3

    點）及具廢棄物分類設備或能力之再利用機構，將產生之營

    建事業廢棄物加以分類（編號7第4點），經分類作業後，屬

    營建剩餘土石方部分依「營建剩餘土石方處理方案」處理；

    屬內政部公告之一般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種類部分，依公告之

    管理方式辦理；至其他非屬營建剩餘土石方，亦非屬公告可

    再利用部分，應依廢棄物清理法規定清除處理或再利用，送

    往合法掩埋場、焚化廠、合法廢棄物代處理機構或再利用事

    業機構（編號7第5點）。亦即，僅在分類後，依相關規定處

    理可作為資源利用者，始非屬於廢棄物，倘若未經分類，即

    非屬「營建剩餘土石方」或「一般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種類」

    ，自仍應依廢棄物清理法之規定清除、處理或再利用。本案

    被告提供土地堆置之營建混合廢棄物為其刨除路面設置管線

    工程中所產生之廢棄物，而本案之營建混合廢棄物未經分類

    處理，惟無證據證明上開廢棄物具有毒性、危險性，且其濃

    度或數量足以影響人體健康或污染環境，故仍認屬一般事業

    廢棄物，而應依廢棄物清理法之規定清除、處理或再利用。

二、廢清法第46條第4款所規定之犯罪構成要件行為，計有「貯

    存」、「清除」及「處理」三者。就事業廢棄物而言，所稱

    「貯存」，指事業廢棄物於清除、處理前，放置於特定地點

    或貯存容器、設施內之行為；「清除」指事業廢棄物之收集

    、運輸行為；「處理」則指：⒈中間處理即事業廢棄物在最

    終處置或再利用前，以物理、化學、生物、熱處理或其他處

    理方法，改變其物理、化學、生物特性或成分，達成分離、

    減積、去毒、固化或穩定之行為。⒉最終處置即衛生掩埋、

    封閉掩埋、安定掩埋或海洋棄置事業廢棄物之行為。⒊再利

    用即事業產生之事業廢棄物自行、販賣、轉讓或委託做為原

    料、材料、燃料、填土或其他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

    之用途行為，並應符合其規定者，廢清法第36條第2項授權

    中央主管機關即行政院環境保護署（112年8月22日改制升格

    為環境部，下轄氣候變遷署、資源循環署、化學物質管理署

    、環境管理署，及國家環境研究院。下依所引用訂頒或發文

    時之名稱，簡稱環保署）訂頒之「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

    方法及設施標準」第2條第1、2、3款亦有明定。從事廢棄物

    清除、處理業務者，依廢清法第41條第1項前段規定，應向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申請

    核發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文件後，始得受託清除

    、處理廢棄物業務。且依同法第42條授權訂定之「公民營廢

    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管理辦法」第8條第6款規定，清除許

    可業者，倘有貯存或轉運廢棄物之需求者，應檢具相關權利

    證明文件提出申請，相關貯存內容並為同辦法第13條明定之

    清除許可證應記載事項（含地點、設施、作業說明、截流排

    水設施及其他污染防治設施說明、場區配置圖。無貯存場或

    轉運站者免填）。是依首揭定義及「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

    機構許可管理辦法」第8條、第13條已就清除業者關於貯存

    相關內容之申請及許可記載規定，足見「貯存」係達成清除

    目的之非必要附帶行為，而非清除之部分行為，且經廢清法

    第46條第4款明列應予刑事處罰之法律效果，即屬法規範上

    誡命禁止之行為，應於所領得之許可文件記載可得貯存之內

    容，方得合法為之。至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

    標準，雖未明文定義在清除過程中，為利於後續之運輸、處

    理，將不同類別性質者加以分開之「分類」行為，然此行為

    並非廢清法第46條第4款所規定之犯罪構成要件行為，且不

    在廢棄物清除許可證應記載事項之列，自不得與貯存行為相

    提並論，逕指其當然包括在一定地點進行堆置貯存，而為廢

    棄物清除之必要行為。查證人王仁作未領有公民營廢棄物清

    除處理機構許可文件，本不得從事清除處理廢棄物之行為，

    又其向被告商借本案土地，更未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將本案

    土地作為貯存本案工程所生事業廢棄物之用，仍僱請證人吳

    聰然駕駛砂石車運輸至本案土地堆放之行為，已合於於廢清

    法第46條第4款未經許可從事貯存、清除廢棄物之行為。是

    本案被告於知悉證人王仁作所欲堆放之物係本案工程產生之

    一般事業廢棄物之情形下，而將未經申請許可貯存廢棄物之

    本案土地提供予證人王仁作使用，係犯廢清法第46條第3款

    非法提供土地堆置廢棄物罪。

三、按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

    量減輕其刑，刑法第59條定有明文。蓋刑事審判旨在實現刑

    罰權之分配的正義，故法院對有罪被告之科刑，應符合罪刑

    相當之原則，使輕重得宜，罰當其罪，以契合社會之法律感

    情，此所以刑法第57條明定科刑時應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

    意該條所列10款事項以為科刑輕重之標準，並於同法第59條

    賦予法院以裁量權，如認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

    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俾使法院就個案之量刑，

    能為適當之斟酌。而刑法第59條之所謂犯罪之情狀，應審酌

    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即有無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

    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暨宣告法定低度刑，是否猶嫌過重

    等因素，以為判斷。經查，被告未經取得許可文件，即恣意

    提供本案土地供證人王仁作堆置廢棄物，所為影響環境衛生

    ，危及生態，妨害國民健康，固應非難，惟其犯後始終坦認

    犯行，應知悔悟，又本案被告本意僅係無償提供本案土地，

    供於本案土地附近施作工程之證人王仁作使用，並無證據證

    明被告有因提供本案土地供證人王仁作使用而獲有利益，其

    行為顯與有意以提供土地堆置廢棄並借此獲利之土地所有人

    或業者有所不同，又被告此前並未有其餘前案紀錄，有其法

    院前案紀錄表1份（本院訴字卷第5頁）附卷可參，相較長期

    從事非法提供土地堆置廢棄物之地主或或業主而言，對生態

    環境之危害，並非罪無可赦，倘仍遽處以未經許可提供土地

    堆置廢棄物罪之法定最輕本刑（有期徒刑1年），猶失之過

    苛，顯有情輕法重之情形，難謂符合罪刑相當性及比例原則

    ，是被告犯罪情狀相較於法定之重刑，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

    般人之同情，情節尚堪憫恕，爰依刑法第59條之規定酌減其

    刑。

四、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無視政府對於環境保護

    之政令宣導，未經取得許可文件，即任意將本案土地提供與

    王仁作堆置廢棄物，破壞環境衛生，危及生態，妨害國民健

    康，所為誠值非難。惟念及被告犯後始終坦承犯行之犯後態

    度，而本案土地上之事業廢棄物已經證人王仁作合法清理本

    案廢棄物完畢等情，亦有雲林縣環境保護局113年8月28日字

    0000000000號函、、證人王仁作提出之清運照片、委託或共

    同處理遞送聯單、過磅單、事業廢棄物妥善清理紀錄書面文

    件1份（偵卷一第353至369頁）在卷可佐，是足認被告對生

    態環境造成之危害已稍獲撫平，兼衡本案廢棄物之性質、數

    量及犯罪期間之長短，暨被告於本院審理中自陳生活情況、

    智識程度及經濟情況（本院訴字卷第42至43頁）等一切情狀

    ，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五、緩刑之宣告

　㈠按受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而有下列情形之

    一，認以暫不執行為適當者，得宣告2年以上5年以下之緩刑

    ，其期間自裁判確定之日起算：㈠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

    刑以上刑之宣告者。㈡前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

    告，執行完畢或赦免後，5年以內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

    刑以上刑之宣告者，刑法第74條第1項定有明文。

　㈡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其法院前

    案紀錄表1份在卷可參（本院訴字第5頁），考量其等因一時

    失慮，觸犯本案犯行，事後已坦承犯行，深表悔悟，本案土

    地上之廢棄物已合法清理完畢，業如前述，本院認被告經此

    偵、審程序及刑之宣告，當知所警惕，無再犯之虞，因認所

    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

    規定，併予宣告緩刑3年，以啟自新。又為使被告確切知悉

    其所為仍屬對生態環境及法律秩序之破壞，記取本次教訓及

    強化其法治觀念，認有賦予被告一定負擔以預防其再犯之必

    要，本院審酌被告之犯罪情節、個人家庭狀況、經濟能力等

    情，以及被告及檢察官表示之意見（本院訴卷第43至44頁）

    ，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之規定，命被告應於判決確定

    之日起1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下同）5萬元。倘被告未

    遵期履行前開負擔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

    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檢察官自得向法院聲請依

    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之規定，撤銷其緩刑宣告，附此

    敘明。

肆、沒收

　　按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行

    為人者，得沒收之，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經查

    ：本案被告經檢察官於本案土地指揮實施逕行扣押，而扣得

    SAMSUNG手機1支，而卷內並無證據被告有於本案犯罪使用該

    支手機，且檢察官就此部分亦未聲請沒收，本院自無從依前

    揭規定就扣案之SAMSUNG手機1支對被告宣告沒收，一併敘明

    。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

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莊珂惠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黃薇潔到庭執

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0　　日

　　　　　　　　　刑事第四庭　法　官  柯欣妮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馬嘉杏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0　　日

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1千5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任意棄置有害事業廢棄物。

二、事業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未依本法規定之方式貯存、清除、處

    理或再利用廢棄物，致污染環境。

三、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提供土地回填、堆置廢棄物。

四、未依第41條第1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從

    事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或未依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

    文件內容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

五、執行機關之人員委託未取得許可文件之業者，清除、處理一

    般廢棄物者；或明知受託人非法清除、處理而仍委託。

六、公民營廢棄物處理機構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或執行機關之人

    員未處理廢棄物，開具虛偽證明。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446號

公  訴  人  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文宗





上列被告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2年度偵字第9874號），本院受理後，認不宜逕以簡易判決處刑（114年度虎簡字第128號），改依通常程序審理，而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告知簡式審判程序意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並判決如下：

　　主　文

陳文宗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三款之非法提供土地堆置廢棄物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參年，並應於判決確定之日起壹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伍萬元。

　　犯罪事實

一、陳文宗係雲林縣○○鄉○○段00地號（下稱本案土地）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之所有權人，王仁作則係久慶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久慶公司）向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輸變電工程處中區施工處（下稱台電公司）承攬「161kV虎科～台區線電纜管路設計及施工統包工程」之下游包商禾善砂石行之業務執行人，就負責之台19線與龍岩分線之路邊管線工程（下稱本案工程），原應依契約規定，將刨除路面、挖掘管線所得包含廢柏油、大小水泥塊、廢磚塊等營建混合物之事業廢棄物即時送至英棟土石方資源堆置處理場（下簡稱英棟土資場）處理，王仁作竟為簡省運送費用，而向陳文宗商借本案土地，作為本案工程所生事業廢棄物之暫置處所使用。而陳文宗知悉王仁作所欲堆放之物品，為王仁作承包本案工程所生營建混合物之事業廢棄物，而其本案土地並未經申請許可得貯存營建混合物之事業廢棄物，而仍基於提供土地堆置廢棄物之犯意，於民國112年7月間某日迄至112年9月20日14時50分許止，無償將本案土地提供予王仁作作為堆置本案工程營建混合物使用。王仁作於借得本案土地後，則與吳聰然（2人均另經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明知渠等均無廢棄物清除許可證，王仁作竟僱請吳聰然駕駛貿榮汽車運輸有限公司（下稱貿榮公司）所有之車牌號碼00-000號砂石車，將本案工程施作所生之營建混合物載往向陳文宗借用之本案土地暫置。嗣於112年9月20日13時許，吳聰然正駕駛砂石車將工程產出之營建混合物堆置於本案土地時，為前往他地勘驗廢土案件之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下稱雲林地檢署）檢察官、雲林縣環境保護局（下稱雲林環保局）人員路過時發現，經確認本案土地堆置之物為未經分類之廢木材、混凝土塊、廢太空包、瀝青塊等營建混合物後，而悉上情。

二、案經雲林縣警察局虎尾分局報告雲林地檢署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一、被告陳文宗所犯之罪，屬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所定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亦非高等法院管轄之第一審案件，而被告於本院行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本院卷第28頁），經告知被告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被告及檢察官之意見後，本院合議庭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是本案之證據調查，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規定，不受同法第159條第1項、第161條之2、第161條之3、第163條之1及第164條至第170條規定之限制，合先敘明。

二、至本判決其餘引用為證據之非供述證據，均與本案事實具有關聯性，復非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均有證據能力。

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偵訊及本院準備、簡式審判程序中均坦承不諱（偵卷一第11至14、109至112頁、本院訴字卷第25至34、37至44頁），核與證人王仁作、吳聰然於警詢及偵訊中之證述大致相符（偵卷一第15至18、109至112、167-2至168、409至413頁；偵卷一第19至22、109至112、167-2至168頁），並有112年9月20日現場照片暨查扣車輛、聯單照片28張（偵卷一第39至67頁）、車牌號碼00-000號營業大貨車車輛詳細資料報表1紙（偵卷一第91頁）、112年9月20日檢察官勘驗現場筆錄1份（偵卷一第99至100頁）、雲林縣環境保護局環境稽查工作紀錄1紙（偵卷一第153頁）、雲林縣環保局稽查圖片檔案1份（偵卷一第155至157頁）、雲林縣政府112年12月6日府農林二字第1122540891號函暨褒忠鄉龍王段62、63地號申請農用設施相關資料1份（偵卷一第197至279頁）、久慶營造股份有限公司與英棟土石方資源堆置處理場之合約書1份（偵卷一第285至293頁）、雲林縣環保局113年9月5日雲環衛字第1131027513號函1紙（偵卷一第375頁）、久慶營造股份有限公司與禾善砂石行之工程契約書1份（偵卷一第295至297頁）、歐明憲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與禾善砂石行之合約書1份（偵卷一第299頁）、扣案物照片7張（偵卷一第321至327頁）、證人王仁作提出之營建混合物清除計畫書、營建混合物合約書1份（偵卷一第329至351頁）、證人王仁作提出之清運照片、委託或共同處理遞送聯單、過磅單、事業廢棄物妥善清理紀錄書面文件1份（偵卷一第353至369頁）在卷可稽，足認被告上揭出於任意性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得採為認定事實之證據。本案事證已臻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參、論罪科刑

一、按廢棄物清理法（下稱廢清法）所稱之廢棄物，分為一般廢棄物及事業廢棄物2類；建築廢棄物，屬於事業廢棄物之範圍。而工程施工建造、建築拆除、裝修工程及整地刨除所產生之事業廢棄物，固屬內政部於102年6月17日修正公布之「營建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種類及管理方式」編號7所規定之「營建混合物」；然依其規定，須經具備法定資格（編號7第3點）及具廢棄物分類設備或能力之再利用機構，將產生之營建事業廢棄物加以分類（編號7第4點），經分類作業後，屬營建剩餘土石方部分依「營建剩餘土石方處理方案」處理；屬內政部公告之一般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種類部分，依公告之管理方式辦理；至其他非屬營建剩餘土石方，亦非屬公告可再利用部分，應依廢棄物清理法規定清除處理或再利用，送往合法掩埋場、焚化廠、合法廢棄物代處理機構或再利用事業機構（編號7第5點）。亦即，僅在分類後，依相關規定處理可作為資源利用者，始非屬於廢棄物，倘若未經分類，即非屬「營建剩餘土石方」或「一般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種類」，自仍應依廢棄物清理法之規定清除、處理或再利用。本案被告提供土地堆置之營建混合廢棄物為其刨除路面設置管線工程中所產生之廢棄物，而本案之營建混合廢棄物未經分類處理，惟無證據證明上開廢棄物具有毒性、危險性，且其濃度或數量足以影響人體健康或污染環境，故仍認屬一般事業廢棄物，而應依廢棄物清理法之規定清除、處理或再利用。

二、廢清法第46條第4款所規定之犯罪構成要件行為，計有「貯存」、「清除」及「處理」三者。就事業廢棄物而言，所稱「貯存」，指事業廢棄物於清除、處理前，放置於特定地點或貯存容器、設施內之行為；「清除」指事業廢棄物之收集、運輸行為；「處理」則指：⒈中間處理即事業廢棄物在最終處置或再利用前，以物理、化學、生物、熱處理或其他處理方法，改變其物理、化學、生物特性或成分，達成分離、減積、去毒、固化或穩定之行為。⒉最終處置即衛生掩埋、封閉掩埋、安定掩埋或海洋棄置事業廢棄物之行為。⒊再利用即事業產生之事業廢棄物自行、販賣、轉讓或委託做為原料、材料、燃料、填土或其他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之用途行為，並應符合其規定者，廢清法第36條第2項授權中央主管機關即行政院環境保護署（112年8月22日改制升格為環境部，下轄氣候變遷署、資源循環署、化學物質管理署、環境管理署，及國家環境研究院。下依所引用訂頒或發文時之名稱，簡稱環保署）訂頒之「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第2條第1、2、3款亦有明定。從事廢棄物清除、處理業務者，依廢清法第41條第1項前段規定，應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申請核發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文件後，始得受託清除、處理廢棄物業務。且依同法第42條授權訂定之「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管理辦法」第8條第6款規定，清除許可業者，倘有貯存或轉運廢棄物之需求者，應檢具相關權利證明文件提出申請，相關貯存內容並為同辦法第13條明定之清除許可證應記載事項（含地點、設施、作業說明、截流排水設施及其他污染防治設施說明、場區配置圖。無貯存場或轉運站者免填）。是依首揭定義及「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管理辦法」第8條、第13條已就清除業者關於貯存相關內容之申請及許可記載規定，足見「貯存」係達成清除目的之非必要附帶行為，而非清除之部分行為，且經廢清法第46條第4款明列應予刑事處罰之法律效果，即屬法規範上誡命禁止之行為，應於所領得之許可文件記載可得貯存之內容，方得合法為之。至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雖未明文定義在清除過程中，為利於後續之運輸、處理，將不同類別性質者加以分開之「分類」行為，然此行為並非廢清法第46條第4款所規定之犯罪構成要件行為，且不在廢棄物清除許可證應記載事項之列，自不得與貯存行為相提並論，逕指其當然包括在一定地點進行堆置貯存，而為廢棄物清除之必要行為。查證人王仁作未領有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文件，本不得從事清除處理廢棄物之行為，又其向被告商借本案土地，更未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將本案土地作為貯存本案工程所生事業廢棄物之用，仍僱請證人吳聰然駕駛砂石車運輸至本案土地堆放之行為，已合於於廢清法第46條第4款未經許可從事貯存、清除廢棄物之行為。是本案被告於知悉證人王仁作所欲堆放之物係本案工程產生之一般事業廢棄物之情形下，而將未經申請許可貯存廢棄物之本案土地提供予證人王仁作使用，係犯廢清法第46條第3款非法提供土地堆置廢棄物罪。

三、按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刑法第59條定有明文。蓋刑事審判旨在實現刑罰權之分配的正義，故法院對有罪被告之科刑，應符合罪刑相當之原則，使輕重得宜，罰當其罪，以契合社會之法律感情，此所以刑法第57條明定科刑時應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所列10款事項以為科刑輕重之標準，並於同法第59條賦予法院以裁量權，如認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俾使法院就個案之量刑，能為適當之斟酌。而刑法第59條之所謂犯罪之情狀，應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即有無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暨宣告法定低度刑，是否猶嫌過重等因素，以為判斷。經查，被告未經取得許可文件，即恣意提供本案土地供證人王仁作堆置廢棄物，所為影響環境衛生，危及生態，妨害國民健康，固應非難，惟其犯後始終坦認犯行，應知悔悟，又本案被告本意僅係無償提供本案土地，供於本案土地附近施作工程之證人王仁作使用，並無證據證明被告有因提供本案土地供證人王仁作使用而獲有利益，其行為顯與有意以提供土地堆置廢棄並借此獲利之土地所有人或業者有所不同，又被告此前並未有其餘前案紀錄，有其法院前案紀錄表1份（本院訴字卷第5頁）附卷可參，相較長期從事非法提供土地堆置廢棄物之地主或或業主而言，對生態環境之危害，並非罪無可赦，倘仍遽處以未經許可提供土地堆置廢棄物罪之法定最輕本刑（有期徒刑1年），猶失之過苛，顯有情輕法重之情形，難謂符合罪刑相當性及比例原則，是被告犯罪情狀相較於法定之重刑，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之同情，情節尚堪憫恕，爰依刑法第59條之規定酌減其刑。

四、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無視政府對於環境保護之政令宣導，未經取得許可文件，即任意將本案土地提供與王仁作堆置廢棄物，破壞環境衛生，危及生態，妨害國民健康，所為誠值非難。惟念及被告犯後始終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而本案土地上之事業廢棄物已經證人王仁作合法清理本案廢棄物完畢等情，亦有雲林縣環境保護局113年8月28日字0000000000號函、、證人王仁作提出之清運照片、委託或共同處理遞送聯單、過磅單、事業廢棄物妥善清理紀錄書面文件1份（偵卷一第353至369頁）在卷可佐，是足認被告對生態環境造成之危害已稍獲撫平，兼衡本案廢棄物之性質、數量及犯罪期間之長短，暨被告於本院審理中自陳生活情況、智識程度及經濟情況（本院訴字卷第42至43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五、緩刑之宣告

　㈠按受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認以暫不執行為適當者，得宣告2年以上5年以下之緩刑，其期間自裁判確定之日起算：㈠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㈡前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執行完畢或赦免後，5年以內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刑法第74條第1項定有明文。

　㈡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其法院前案紀錄表1份在卷可參（本院訴字第5頁），考量其等因一時失慮，觸犯本案犯行，事後已坦承犯行，深表悔悟，本案土地上之廢棄物已合法清理完畢，業如前述，本院認被告經此偵、審程序及刑之宣告，當知所警惕，無再犯之虞，因認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併予宣告緩刑3年，以啟自新。又為使被告確切知悉其所為仍屬對生態環境及法律秩序之破壞，記取本次教訓及強化其法治觀念，認有賦予被告一定負擔以預防其再犯之必要，本院審酌被告之犯罪情節、個人家庭狀況、經濟能力等情，以及被告及檢察官表示之意見（本院訴卷第43至44頁），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之規定，命被告應於判決確定之日起1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下同）5萬元。倘被告未遵期履行前開負擔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檢察官自得向法院聲請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之規定，撤銷其緩刑宣告，附此敘明。

肆、沒收

　　按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得沒收之，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經查：本案被告經檢察官於本案土地指揮實施逕行扣押，而扣得SAMSUNG手機1支，而卷內並無證據被告有於本案犯罪使用該支手機，且檢察官就此部分亦未聲請沒收，本院自無從依前揭規定就扣案之SAMSUNG手機1支對被告宣告沒收，一併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莊珂惠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黃薇潔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0　　日

　　　　　　　　　刑事第四庭　法　官  柯欣妮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馬嘉杏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0　　日

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5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任意棄置有害事業廢棄物。

二、事業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未依本法規定之方式貯存、清除、處理或再利用廢棄物，致污染環境。

三、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提供土地回填、堆置廢棄物。

四、未依第41條第1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從事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或未依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內容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

五、執行機關之人員委託未取得許可文件之業者，清除、處理一般廢棄物者；或明知受託人非法清除、處理而仍委託。

六、公民營廢棄物處理機構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或執行機關之人員未處理廢棄物，開具虛偽證明。







